
驗收實務說明會

總務處 保管組

林順萍



內容大綱

壹、驗收表單及文件填寫說明。

貳、採購法及契約書有關「驗收」之相關規定。

參、「驗收」後應辦事項。

肆、建議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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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案相關資料

驗收經過、結果及處置方式

參與驗收人員簽章

驗收紀錄(1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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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取〝財產編號〞



採購案相關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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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經過、結果及處置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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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(3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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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(4/7)
參與驗收人員簽章

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1項規定：
「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，

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。……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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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(5/7)
索取財產編號



1 □全部/□部分 一次驗收結案勾□全部。分批驗收勾　部分， 後一次驗
收勾　全部。

2 交貨日期 交貨當天日期(例：108年4月18日)。

3 驗收日期 驗收當天日期(例：108年4月23日)。

4 案號及契約號 參照決標紀錄或契約書之「案號」(例：1060001)。

5 廠商名稱 公司全名，不能用簡稱(例：能力股份有限公司，不可簡
稱為能力有限公司)。
外購案之國外廠商，填寫其英文公司全名(例： ABC  
Technologies Ltd.)
外購案若有國內代理商，則國內、外公司均要填寫(例：
ABC Technologies Ltd. 亞博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)。

6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採購案名(決標紀錄之標的名稱，例：桌上型電腦)

7 驗收批次 一次結案驗收填寫「一次」或「01」，分批驗收依批次填
寫第幾次(例：第一次、第二次、、、或01、02、 03、、、)

驗收紀錄-欄位填寫說明

驗收紀錄(6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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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-欄位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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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採購金額(勾選) 未達公告金額：新台幣一佰萬元以下。
(財物)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：一佰萬元(含)以上至五仟萬元(不含)以下。
(財物)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：新台幣伍仟萬元(含)以上至新台幣一億元(不含)。
(財物)巨額：新台幣一億元(含)以上。
(勞務)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：一佰萬元(含)以上至一仟萬元(不含)以下。
(勞務)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：新台幣一仟萬元(含)以上至新台幣二仟萬元(不含)。
(勞務)巨額：新台幣二仟萬(含)以上。

9 履約期限 決標紀錄或契約書規定之 後完成交貨或安裝測試日期。

10 完成履約期限 廠商實際交貨或完成安裝測試日期
依據廠商送貨單、完工通知書或安裝測試報告等文件，以本
校簽收人員簽名所押之日期為準。

11 履約有無逾期(勾選) □逾期 　未逾期 (完成日期超過履約期限則為逾期)

12 契約金額 好加註幣別縮寫
國內採購(台幣決標)填寫 NTD1,000,000元整 國外採購(外幣
決標)填寫 USD1,000,000元整

13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
數

若無變更則註記「無」。
經以簽文方式，簽奉核機關首長核准後填寫「變更一次」

驗收紀錄(7/7)



請購人(老師、職
員等依本校人事
規定進用人員)

1.驗收日前之測試日期
2.驗收當日
●不能是驗收合格日之後

檢測人員(負責測試
或實際使用人員)

規格功能檢測表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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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因專業領域研究測試之儀表器具，其功能測試通常需要較長
的時間，所以廠商交貨及安裝完成後，即可開始進行功能檢
測，必要時可請廠商依契約規範提供相關之測試數據，做為
功能檢測之參考附件。

2.檢測項目可參考契約書內之下列文件：
(1)財物規格書/勞務工作規範。
(2)決標單價分析表。
(3)廠商報價單。
(4)廠商投標時檢附之型錄。

規格功能檢測表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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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功能檢測表下方之檢測人員為老師指定負責測試或使用人員(
老師本人亦可)，請其於完成檢測後簽名，並呈請老師確認 功
能均符合需求後，在檢測表下方請購人欄位簽名或蓋章， 驗收
時老師若無法親臨到場，則由檢測人員到場負責驗收事宜。在
採購案之卷宗內有一份「採購案辦理狀況通知單」， 約四張釘
在一起，內有一張為「規格功能檢測表」。

TEST

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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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格功能檢測表(3/4)





廠商交貨時請務必於廠商之「送貨單」上簽名及註記簽收日期
，必請妥慎保管「客戶收執聯」，以作為驗收紀錄之附件並據
以填寫完成履約日期。

請務必簽名 及註記收貨 日期

五、送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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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案名稱(要與契約書一致
， 好能夠註記採購案號)

1.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一年(驗收合格 當
日即算保固起日之第一天)。
2.保固至107年2月22日(驗收合格當日前
一天)。

1. 好是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。
2.廠商「保固專用章」、「發票章」亦 可
。

1.廠商交貨後之日期均可，內容有註記「
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X年」。
2.無註記「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X年」則
請廠商以塗改加蓋負責人章(小章)方式
，修改為驗收「合格」當天日期。

保 固 書 內 容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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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固 期 限 計 算 (2)

 (一)自驗收合格日之日起，保固一年。

 範例：104年4月22日驗收合格，保固一年期限為：

 自104年4月22日(含)起至105年4月21日(含)止。

 (二)自驗收合格日之日起，保固三個月。

 範例：104年4月22日驗收合格，保固三個月期限為： 自104年4
月22日(含)起至104年7月21日(含)止

 (三)自驗收合格日之日起，保固90天。

 範例：104年4月22日驗收合格，保固90天期限為：

 自104年4月22日(含)起加90天至104年7月20日(含)止

34



「直接外購」財務規格書「保固期限」(1/2)

自驗收合格之日起，□保固一年 □保固 年 □其他 1.直接
外購之保固期限，於請購審查時即請要求請購單位與國外
廠商先行確認是否可以提共保固證明文件(Warranty)？
2.要求請購單位檢附相關之聯絡資訊(如e-mail)，除非國外廠商 回
覆可配合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，否則請勿直接勾選□保固 一
年 或 □ 保 固 年 。
3.請購單位常會套用「國內採購」之規格書而有勾選誤植狀況，
因「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 年」僅適用有訂定契約保固條
款之購案。 4.直接外購並無雙方簽訂之契約，決標紀錄亦無保
固條款，國外
廠商並不適用本國之「政府採購法」，故通常均依市場機制，
以出貨之日起即開始計算保固若干年。

六、保固書--保固期限計算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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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直接外購」財務規格書「保固期限」(2/2)

國外廠商之保固條件通常僅會出現在其報價單或網頁之
型錄說明
，並不會另外提供保固書供驗收時審查，建議依實際狀
況勾選□ 其他 （並註記如下之條件）

1.無。
2.依審查合格報價單之保固說明，保固 年(不另附
保固書)。
3.依國外廠商網頁相關保固說明，保固 年(不另附
保固書)。
4.保固 年(檢附廠商e-mail或保固書電子檔列印本)。

●以上註記條件可自行斟酌使用其他條件並詳加說明，
以免驗收 時產生困擾。

六、保固書- - 保 固 期 限 計 算 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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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驗收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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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告金額100萬元(含)以上才 需
開具。

2.由採購組主驗人員負責填寫。
3.依採購法細則第101條第二項

規定：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
類似文件，機關應於驗收完畢
後十五日內填具，並經主驗及
監驗人員分別簽認。但有特殊
情形必須延期，經機關首長或
其授權人員核准者，不在此限

。

八、結算驗收證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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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uestion

1.廠商不會正式發通知書要求 驗
收，超過30天的起算日為 何?
2.超過30天辦理驗收如何處理?

Answer

1.以送貨單之簽收日期開始起算
30天。
2.請廠商填寫右邊之驗收通知 書
及用印或簽上公司全名及 填寫
人姓名。

九、廠商驗收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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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採購法及契約書有關「驗收」之
相關規定。

買
方

賣
方

41



標
承
辦

人 招

請
購
人

承 請
辦 購
人

人
一、「採購人員」可以當「主驗人員」嗎?

1.依採購法第71條第3項規定「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
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。
2.前項所稱「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」，係指辦理該採購
案件之承辦人員。簡易分辨方式：通常在本校甲、乙式請
購單上簽章的人員即為採購案件之承辦人員，例如：請購
人(老師)、承辦人（必須為依人事法規進用之本校教職員 或
研究人員：專任、兼任、研究助理或研究員）、採購組 招
標承辦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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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驗收紀錄上各項簽章欄位應由
那些人擔任？(1/2)

1.主驗人員：
採購組指派下列採購案之主驗人員：

依人事法規進用之本校教職員或研究人員：專
任、研究助理或研究員等）。
2.會驗人員：依據採購法細則第91條，為接管或使用機關(單
位)人員。通常為老師交付負責測試或使用人員及請購人(  
老師本人到場)。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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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廠商代表：通知得標廠商指派代表到場驗收，若廠商因故
無法派員參加，依據採購法細則第96條，機關
仍得辦理驗收。但請於此欄位註記「經通知，
廠商未派員到場」。

4.監驗人員：依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，本校由主計室各組負責審核各項預算科目之 承辦人員擔

任。
5.協驗人員：依據採購法細則第91條，為設計、監造、承辦

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
員。財物及勞務採購通常此欄位無需商請前述
人員擔任，故此欄位保持空白即可。

二、驗收紀錄上各項簽章欄位應由
那些人擔任？(2/2)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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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機關監驗人員(1/4)

　採購法第12條:

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 應

於規定期限內，檢送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。

　採購法第13條: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

驗收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由其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
會同監辦。

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監辦，應通知機關首長或授權人
指定之主（會）計或有關單位會同監辦。

551：工程5仟萬
財物5仟萬
勞務1仟萬

1佰萬(含)以上

1佰萬(不含)以下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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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五條： (簡述如
下)

可不派員監驗事由：
偏遠、經常性、重複性、其他機關代辦、勞務驗收會議、 書
面或電子化、突發事故、另有要務無人可供分派等。

應派員監辦案件：
異議、調解、查核異常等。

三、本機關監驗人員(2/4)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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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四條：
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，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
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。
(公告金額一百萬元以上)

書面審核監辦
一百萬元以上：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
一百萬元（不含）以下：監辦員得採書面審核監辦，免經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
購監辦辦法第六條）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八條：採購承
辦人員不得為該案監辦人員、主驗人。

三、本機關監驗人員(3/4)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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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驗：有關單位

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9.11.29日發布之「機關主會計及
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修正案，已刪除原第三條條文
後段所列「無該等單位者(政風、監察)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
權人員就機關內部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人員指定之」規定，亦
即對於未設政風、監察等有關單位之機關，無需另為指定機
關其他內部人員代替此一單位之監辦功能。

也就是說：本校監驗人員只有「主計室」一個單位需派員。

三、本機關監驗人員(4/4)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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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驗收—有關廠商部分(1/2)

• 施行細則第92及93條：有初驗程序者，機關應於收受全
部 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驗，並作成初驗紀錄。初
驗合 格後，機關應於二十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成驗收紀
錄。

• 施行細則第94條：採購之驗收，無初驗程序者，除契約另
有規定者外，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
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成驗收紀錄。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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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：廠商沒來

•施行細則第96條：機關辦理驗收，廠商未依通知派代
表

參加者，仍得為之。驗收前之檢查、檢驗、查驗或初
驗，亦同。

行政裁量權
依狀況自行衡量

四、驗收—有關廠商部分(2/2)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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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物驗收

●採購法第七十一條：
機關辦理工程、財物採購，應限期辦理驗收，並得辦理部分
驗收。
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，通知
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。
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
材料之檢驗人。
前三項之規定，於勞務採購準用之。

●採購法第七十二條：
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，由參加人員 會同簽認。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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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財物驗收-書面憑證驗收(1/2)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：
下列工程、財物採購之驗收，得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
採書面驗收，免辦理現場查驗：

1.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。
2.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，現場查驗有困難
者。
3.小額採購。
4.分批或部分驗收，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。
5.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單位查驗，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
明文書者。
6.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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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財物驗收-書面憑證驗收(2/2) 案例

海研一號研究船海運重柴油採購
案：
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
甚為短暫，現場查驗有困難者。
故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。
檢附資料：

1.國際海運燃油交貨記錄
2.發票影本
3.船舶加油通知單
4.國內海運燃油參考牌價
5.加油記錄表

事



三、勞務驗收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之1：
勞務驗收，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；其書面驗收
文件或審查會議紀錄，得視為驗收紀錄。
本校常見之勞務採購案如下：

1.清潔案。
2.保全警衛勤務案。
3.保養維護案。
4.場地佈置。
5.咨詢服務。
6.旅館及其他住宿服務。
7.餐點服務。
8.保險。
9.人力派遣。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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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組承辦本校之財物及勞務採購，依本組採購「國內採購作
業規範」相關作業程序，因本校大部分採購之物品為供專業
領域研究測試之儀表器具，故請購單位先行辦理交貨點收及
功能檢測，於確認可驗收後，將由主驗人員依據採購法相
關規定辦理驗收事宜。

一、廠商交貨時是否要通知採購組派員到場點交及驗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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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上以廠商完成履約交貨日起算三十天以內辦理，說明如下：
1.依據採購法細則第94條：採購之驗收，無初驗程序者，除契約

另有規定者外，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
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成驗收紀錄(契約書內之驗收 規
定通常亦會註明)。
2.「初驗」於「工程」採購驗收較常發生，本組辦理之「財物」
及「勞務」採購通常均無「初驗」程序(依契約規定為主)，因 本
校為學術研究單位，採購之實驗研究用儀器於功能檢測階段
，常因相關配合設施、材料或其它因素，以致較一般採購較為 耗
費時日，常有發生廠商完成履約交貨後三十日內未完成驗收 情形
，因廠商亦瞭解檢測需要時間，通常均採被動方式配合本 校通知
其辦理驗收，所以也不會主動通知本校「備驗」，通常 由本校自
行決定「可得驗收之程序是否已完成」，而通知廠商 辦理驗收。

二、什麼時候要辦理驗收？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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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因廠商甚少會主動正式通知本校已完成「備驗」並要求辦理驗
收，但為必免履約爭議產生，依據契約規定及本誠信和諧方式
處理，本校目前處理方式係以廠商完成交貨之日起，開始計算
驗收時是否已超過三十天，若已超過三十天，於驗收時將會告
之廠商上述之相關規定，並請廠商填寫「驗收通知書」，以符
合採購法規定之程序。

二、什麼時候要辦理驗收？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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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驗收紀錄之「完成履約日期」要如何認定？(1/2)

1.本校採購契約書「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」之「廠商請領契 約
價金時應提出之其他文件」通常會勾選「送貨簽收單」 及「
保固書」等兩項，依每個購案內容狀況不同，勾選之 文件會
有所增減，廠商交貨時經本校人員點收無誤後於「 送貨簽收
單」簽章並加註簽收日期，此一簽收日期即為「 完成履約日
期」。

請務必簽名
及註記收貨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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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驗收紀錄之「完成履約日期」要如何認定？(2/2)

2.共同供應契約之履約期限，註記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
共同供應契約系統列印之「訂單」上。

3.本校採購契約書「履約地點及期限」，規定得標廠商
應於xxx年xx月xx日前將採購標的（產品）送達本校指定
之地 點，此一日期指的是完成交貨點收之 後日期，通
常不含 交貨後之功能檢測或安裝所需時間，亦即廠商只
要完成交 貨後即無逾期之問題。

4.契約另有規定，則依其規定予以認定（例如：交貨後7
日內完成安裝測試）。

67

時



五、「履約期限」要如何查詢？(1/2)
共同供應契約：履約期限 一般採購：履約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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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採購：履約期限

五、「履約期限」要如何查詢？(2/2)
69

時



70

六、履約期限 後一天為例假日，如何認定？

時



一、「履約標的物」如何核對？

履約標的物可參考請購案文件及契約書內之下列文件：

(1)財物規格書/勞務工作規範。
(2)決標單價分析表。
(3)廠商報價單。
(4)廠商投標時檢附之型錄。

物

76



二、如何確認履約標的物是否與契約相符？

(一)功能規格：詳前述之「功能規格檢測表」。
(二)廠牌。
(三)型號。
(四)型錄外觀或說明。
(五)上網查詢。
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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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要如何辦理驗收？(1/2)

1.確認廠商已完成交貨並經點收無誤，於廠商送貨單上之客
戶 簽收欄簽章並押上收貨日期。(若無簽收欄位則請於明顯空
白 處簽章押日期)
2.「採購組」辦理之採購案件，使用採購組網頁之網路預約
系
統，登錄驗收時間等相關資料。系所自辦案件則依各系所方
式通知相關人員。
3.預算金額一佰萬元(含)以上，請通知「主計室」管理本案購
案經費組別之承辦人員到場監驗，請參考本校甲式請購單下
方「主計室」欄位之用印人員印章，若仍無法確認則請逕行
以電話詢問主計室。



一、要如何辦理驗收？(2/2)

5.通知廠商於驗收時到場辦理驗收，若廠商因故無法到場，依
採購法細則96條「機關仍得辦理驗收」，但務必通知廠商，
不可於未通知之情況下自行完成驗收，以免產生履約爭議。
6.較專業之實驗研究用儀器，請老師指定測試人員進行功能檢
測，並製作本校之「功能檢測表」，呈請老師確認後簽章，
，做為驗收紀錄之附件。
7.若為一般性事務機具，則可於驗收時現場進行功能檢測，並
直接於驗收紀錄之「驗收經過」欄位勾選「規格功能檢測結
果如下」，並註記「功能、規格及數量均相符」等字樣，並
由測試人員簽章確認。
8.現場完成驗收合格後，由主驗人員(或紀錄人員)開具「驗收
紀錄」並由會同驗收人員簽章。



二、交貨點收後進行功能檢測時，發現不符
契約之規格或有瑕疵時，如何處理？(1/2)

1.請先通知廠商，由雙方共同進行確認程序，並將相關問題詳細記
錄。
2.若問題並不嚴重，且對使用上不會造成影響，則請廠商進行功能
調校或改善。
3.廠商若無法完成改善，請通知採購組負責貴單位採購案驗收之主
驗人員協助處理。
4.依契約之驗收規定辦理驗收，正式完成「不合格驗收紀錄」，並
註記「限期改善」之期限(本組權限為30天內)。
5.若廠商於改善期限內仍無法改正，則依契約規定開始計罰「逾期
違約金」，若尚未超過契約原訂之履約期限，則以契約規定之期 限
為起算逾期違約金之起始日。
6.若廠商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正，經雙方共同測試合格後，請通知
採購組辦理驗收並完成「合格驗收紀錄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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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貨點收後進行功能檢測時，發現不符
契約之規格或有瑕疵時，如何處理？(2/2)

7.若廠商始終無法完成改正，除計罰逾期違約金之外，經評估本案
已無法繼續執行，則依契約之「契約終止」、「契約解除」及「 暫
停執行」之相關規定處理後續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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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發現不符契約之規格或有瑕疵時，雙方認知 不同，形
成履約爭議情形時，要如何處理？

請購單位依契約規格書進行功能檢測，測試數據不符需求，經通知
廠商進行改正，但廠商認為測試方式或操作步驟與產品相關
使用說 明文件不符，於是形成各執己見無法順利完成履約時
應如何處理？

雙方

共同測試
•對有爭議部分做成詳細之書面記錄

協調會
正式紀錄
驗收標準

•通知採購組派員參與
(採購法及契約條款解釋說明)

•尋求雙方共識
(功能、規格及檢測方式確認)

依協調會
記錄

辦理驗收

•逐項核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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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驗收不符：發生之原因

1.採購規劃(規格)不符使用現況(太多、太少)。

2.未將後續擴充需求納入考量(或經費不足)。

3.安裝施工不當(裝完才發覺)。

4.廠商逾期交貨(送貨單簽收日期要確實)。

5.交貨點收不確實(破損、短少、廠牌或型號不符)。

6.廠商因故無法繼續履約。



五、驗收不合格，怎麼辦？

1.契約變更—優規(規格、數量或金額較優)。 契約書第十七條
：契約變更及轉讓。
2.限期改善(無逾期交貨，可採退換貨、調校、修復等方式)。
契約書第十二條：驗收。採購法細則第97條。
3.減價收受(沒逾期、有交貨，缺失改不了！)
契約書第十二條：驗收。
4.展延履約期限 (逾期交貨，天災人禍！)。
契約書第十三條：遲延履約。廠商不需繳納逾期違約金。
5.逾期違約金(逾期交貨，非天災人禍！)
契約書第十三條：遲延履約。廠商要繳納逾期違約金。
6.終止或解除契約(交不出貨，不買了！)。
契約書第十六條：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。



六、符合契約書之「契約變更」的條件

「契約變更」：契約條款「契約變更及轉讓」。

(1)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。→「停產」
(2)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。→「倒閉」
(3)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甲方更有利。→「優規」
(4)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採購法第26條規定。→「同等品」

如何 為何

金額較高，不可加錢。
金額較低，扣除差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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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「採購法-契約要項」契約變更條款：

•採購契約要項第参條「契約變更」第二十一項「廠商要求
變更契約」：廠商得敘明理由，檢附規格、功能、效益及
價格比較表，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，以其他規格、功能及 效
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。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，其因 而減
省廠商履約費用者，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。
1.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。→「停產」
2.契約原標示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共應。→「倒閉」
3.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。→「天災人禍」
4.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甲方更有利。→「優規」

如何 為何



八、契約變更流程

1.以本校公文系統製作契約變更簽文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
例 如：廠商同意書、規格比較表、產品市售價格比較表)。
2.請購單位(院、系、所、中心)各級長官用印。
3.會辦流程(1)請購單位→(2)事務組→(3)總務處(總務長核閱
)→(4)會計室(會計主任)→(5)總務處(總務長決行
)→(6)請購單位。
4.請將奉核定之簽文影本乙份送交事務組，併購案資料備查
及據以辦理驗收。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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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契約( 優 規 ) 作 業 程 序

交貨點收
發覺廠牌型號不符
即刻向廠商反應

請廠商提供優規
產品相關證明文件

依交貨之產品規格
進行功能檢測

確認均能符合
採購之需求 辦

理契約變更

1.功能規格表較表
2.市場售價比較表
3.同意書

會辦單位 總
務處事務組

、主計室

簽辦
契約變更簽文

總務長
決行

辦理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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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契約- 優規( 範例)

簽文內容：
1.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
2.為何
3.如何

檢附文件：
1.功能規格比較表
2.價格分析表
3.同意書



九、「減價收受」與「契約變更」的差異？

1.「減價收受」之時間點為驗收不合格之後，開具不合格「驗收紀
錄
」，再以簽文方式會辦採購組及主計室，審查減價理由、額度是否
符合採購法相關規定。

契約
變更

減價
收受

合格

驗收 合格

驗收
一倍
罰金

2.「契約變更」之時間點為決標後、驗收前，經奉核准變更後，以變
更後之功能、規格、數量或價金進行驗收，開具合格「驗收紀錄」
後進行報帳程序。

簽文方式
辦理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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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符合「減價收受」的條件？

「減價收受」：
(1)契約條款「驗收」：廠商不於期限內改正、拒絕改正或其
瑕疵不能改正，或改正次數超過3次仍未能改正者。→終止 或
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。
(2)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：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，而不妨
礙安全與使用需求，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， 經
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，得於必要時「減 價收
受」。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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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「履約期限展延」的條件？(1/2)

1.契約條款第七條第(五)項「履約期限展延」：
(1)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。 (2)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
。
(3)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。
(4)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。
(5)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。
(6)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因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之
延誤而影響契約進度者。
(7)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，經甲方認定者。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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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「履約期限展延」的條件？(2/2)

2.契約書第十四條：遲延履約
甲方及乙方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 約
當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時履約者，得展延履約期限； 不能
履約者，得免除契約責任：
(1)~(9)：天災人禍。
(10)~(12)：政府法令。 (13)：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
。

如何 為何



展延履約期限流程

展期原因
1.甲方：說明
2.乙方：證明文件

會辦單位
1.總務處事務組
2.主計室

簽辦
展期簽文

總務長
決行

辦理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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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廠商逾期交貨要如何辦理違約金之繳交？

1.系所自辦一般採購30萬元、科研採購100萬元以下購案： (1)
請自行運用「臺大帳務系統」→「開立繳費單」→「A.繳
費類」→「A1.一般繳款類」，依其欄位逐一填入資料，「 事
由」註明「採購案號xxxxxxx逾期違約金」，並請於說明 事項
增列01.「繳費期限」(通常為一個月內)，02.「違約 金計算方式
」(例如：逾期10天x契約價金100,000元x每天 計罰比率
0.001=1,000元)。
(2)廠商至本校出納組完成繳交違約金後，請其將繳費收據第 二
聯(業務單位留存)送回貴單位，檢附於驗收紀錄之附件
，於報帳時一併送交本組審查。
2.採購組辦理之採購案：請於預約驗收時並來電告之本組負責
之主驗人員，以利預先處理。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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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金。

計算式：違約金 = 契約價金總額 × 逾期天數 × 每日逾期違約金比率
10,000元 = 1,000,000元 × 10天 × 1/1000

十三、廠商逾期天數之計算？

•契約書第十五條：遲延履約
逾期違約金，以日為單位，乙方如未依契約規定期限 履約，應
按逾期日數，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計 算逾期違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履約期限當天
應到貨而未到貨
算逾期一天

實際到貨當天
不算逾期

10
天

如何 為何



送貨單
簽收日期

驗收紀錄
完成履約日期

驗收紀錄
勾選「逾期」

驗收紀錄
驗收結果註記

逾期罰款

開立
繳交逾期違約金

通知書

廠商至本校
出納組 繳
交違約金

請廠商將繳交
違約金收據第二聯
送交採購組或系所

將繳交違約金收據
第二聯納入驗收
紀錄之檢附文件

完成驗收紀錄

違約金收據
第一聯

由廠商收執

逾期違約金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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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計算方式
1.本校招標案件：
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

(1‰)計算。

2.共同供應契約：
按未交貨部分從價計罰，每日
按該未交貨數量之契約金額之

千分之二(2‰)計算。

3.請利用本校帳務系統之一般繳
費單輸入相關資料，印出用印
後交給廠商請其至出納組繳費
，並將收據第二聯交回採購組
並驗收紀錄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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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 為何

十四、何謂「契約終止」、「契約解除」及「暫停 執行」？

1.契約終止：自終止之日起，雙方權利義務即消滅。
簡言之就 是「做多少、付多少」。

2.契約解除：契約解除時，溯及契約生效日消滅。
簡言之「全案作廢」。

3.暫停執行：
(1)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，本校得隨時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

暫停執行，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，廠商不得就
暫停 執行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。

(2)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，由本校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
停執行，得補嘗廠商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，並應視情
形酌 予延長履約期限。但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六個月
者，廠商 得通知本校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。

108



109

契約終止

契約解除

暫停執行

做多少付多少

不付錢

不可歸責於廠商：得補嘗
廠商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

暫停期間

可歸責於廠商：不增加價金

十四、何謂「契約終止」、「契約解除」及「暫停 執行」？

4.以上之處理方式在實際處理上會有難易不同狀況，在雙方
均 無法達成協調而產生共識時，會有履約爭議之產生
，故於契 約內均有訂定「爭議處理」之相關規定，包
括法律處理方式 或由「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」受理調
解及申訴。

履約期限

順利完成 支付全額價金

申請展延

不辦展延

追溯至履約起日

如何 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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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為何要辦理驗收？

1.凡走過必留下足跡：採購經費係來自於政府補助或機關公款
，每筆費用支用情形都必須留下記錄。
2.避免球員兼裁判：為所欲為，不當得利。→ 主要之功效。
3.矛與盾的關係：「採購」跟「驗收」二分，就如「出納」跟
「會計」二分，道理是一樣的，互相監督，互相制衡。



參、「驗收」後應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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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網路會計系統_電子表單_驗收單維護
二、財產報表列印

1.財產增加單
2.財產卡
3.財產標籤
4.財產驗收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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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財產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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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建議

• 依規定選派主驗人員

• 詳閱契約及請購資料內容

• 驗收依契約及圖說

• 不能得過且過

• 結案文件妥善保存



Thank You for 
Your Attention!!


